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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文件   
培正团〔2024〕38 号  

 
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

关于表彰 2023—2024 学年大学生艺术团 

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的决定 
 

各二级学院团委、学生团体： 

2023-2024 学年，我校大学生艺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

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美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紧紧围绕学

校中心工作，认真落实学校美育浸润行动，不断加强组织和队伍

建设，积极备赛参赛，成效突出，为学校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

贡献美育力量。 

为表彰先进、树立典型，根据《广东培正学院大学生艺术团

奖励办法（修订）》相关规定，经过推荐、遴选、复审等程序，

校团委决定授予大学生艺术团“尚立”管乐团，大学生艺术团国

标队 2个队伍“2023-2024 学年大学生艺术团团队突出贡献奖”

荣誉称号；授予大学生艺术团“紫荆”合唱团等 3 个队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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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2023-2024 学年大学生艺术团优秀二级团队”荣誉称号；授予

章尤立等 10 名同学“2023-2024 学年大学生艺术团优秀艺术团

干部”荣誉称号；授予周静等 8名同学“2023-2024 学年大学生

艺术团优秀艺术团骨干”荣誉称号；授予梁凤珊等 22 名同学

“2023-2024 学年大学生艺术团业务精英”荣誉称号；授予赵丹

丹等 18 名同学“2023-2024 学年大学生艺术团训练标兵”荣誉

称号。对获得艺术团团队突出贡献奖的集体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

3000 元，对获得艺术团优秀二级团队的集体颁发荣誉证书和奖

金 1500 元。 

  

附件：2023-2024 学年广东培正学院大学生艺术团优秀集体 

和优秀个人表彰名单 

  

 

  

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

      2024 年 7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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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东培正学院大学生艺术团 2023-2024 学年 

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表彰名单 
  

一、艺术团团队突出贡献奖（共 2 个） 

大学生艺术团“尚立”管乐团 

大学生艺术团国标队 

二、优秀二级团队（共 3 个） 

大学生艺术团“紫荆”合唱团 

大学生艺术团舞蹈队 

大学生艺术团街舞队 

三、优秀艺术团干部（共 10 人） 

章尤立   郑苏珊   何翌加   李嘉怡   赖  薇   沈明星 

    梁佩莹   赵晓旭   龚家俊 

四、优秀艺术团骨干（共 8 人） 

周  静   张佳怡   卓冬洋   梁筠妍   王佳莹   叶  慧 

梁伟生   霍慧霖 

五、艺术团业务精英（共 22 人） 

梁凤珊   赵晓旭   王婧琪   温祖琪   赵诗淇   张恩毅 

黄艺婷   卓依芸   梁诗韵   邱佳佳   陈善美   张子恩 

张艺苧   陈思汝   关紫瑶   黄凯胤   廖采玉   刘雅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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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文婷   莫植琦   叶  楹   陈昊天 

六、艺术团训练标兵（共 18 人） 

赵丹丹   林楚雅   赵晓旭   林思彤   李  珺   容  婷 

陈嘉琪   张恩毅   范乐灵   蓝蓥蓥   李梓晴   陈嘉琪 

吴文婷   刘雅萱   廖采玉   施美映   邝炜晴   梁诗韵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、党委办公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月 2日印发   


